关于举办新颁人造板标准宣贯学习班的通知

各位委员：

根据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公告”【2007年第11号（总第111号）】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备案公告”【2007年第9号（总第93号）】，其中涉及人造板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共八项发布实施（见注）。为帮助相关单位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实施新标准，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将于2008年3月20～23日在北京举办人造板标准宣贯学习班。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报到日期：2008年3月 19日（全天）；

2、 报到地点：林科宾馆1001房间

3、 会议日期：2008年3月20～23日
4、 会议地点：中国林科院报告厅南厅
乘车路线：

飞机：从首都机场－乘出租车上北五环，从厢红旗出口右转，北行至厢红旗路口左转约500米，路北即到中国林科院。或乘机场大巴士到“人大”站下车，再乘出租车到林科院（颐和园至香山途中）。

火车：北京站乘地铁到西直门站下，再乘634路汽车至林科院。若西客站乘特5路汽车至林科院。

会 议 日 程 安 排
	日期/地点
	内容
	主讲人

	3月19日

全天
	报到
	会务组人员：

刘红、潘海丽、吴丹平

	3月20日


	《结构用竹木复合板》、《竹单板饰面人造板》
《轻质纤维板》
	朱一辛、关明杰
于文吉

	3月21日


	《饰面木质墙板》、
《指接材 非结构用》
	吕斌
孙立人

	3月22日


	《地采暖用木质地板》
《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》
	吕斌


	3月23日
	《人造板抽样检验指导准则》
	王维新

	授课时间；

上午：8:30～11：50          下午：13:30～17:30


4、会议住宿费和旅差费自理。统一安排住林科宾馆。每项标准收取会务和资料费300元/每项/人， 八项标准全部参加学习收费2000元/人。

5、秘书处将给参加学习班的学员颁发证书。

6、会议联系人：刘  红、潘海丽、吴丹平

电话：010-62889408/62889018    传真：010-62889018 

请参会人员于3月13日前将回执传真至秘书处，以便准备宣贯材料和安排食宿。

谢谢支持与合作！

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. 03. 03

标准审查会回执表

	姓 名
	性别
	单位名称
	电话/手机/传真
	参加项目
	报到日期
	合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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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参加项目只填代号
1. LY/T  1697－2007《饰面木质墙板》
2. LY/T  1700－2007《地采暖用木质地板》
3. LY/T  1718－2007《轻质纤维板》
4. LY/T  1717－2007《人造板抽样检验指导准则》
5. GB/T  21140-2007《指接材 非结构用》

6. GB/T 21128-2007《结构用竹木复合板》

7. GB/T 21129-2007《竹单板饰面人造板》
8. GB/T 18102-2007《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》(修订)
